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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環境教育六小時認證展延研習班實施計畫。(1060187260_Attach000.pdf)

主旨：函轉國立清華大學訂於本﹙106﹚年11月11日舉辦「環境

教育六小時研習班—環境行動案例操作與實務」，請貴校

踴躍報名參加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106年9月29日清南大環文字第1069006289號函辦理。

二、旨揭研習班共計6小時，提供各機關、公營事業、學校、

財團法人之員工及一般民眾六小時環境教育。

三、已通過環保署及教育部環境教育人員認證者為6小時環境

教育展延研習。

四、研習費用：新台幣1,500 元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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